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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评估合同






委托方：北京红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受托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委托评估合同

委托方：北京红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监察举报邮箱：fengxianjc@sinooceangroup.com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远洋国际中心A座4层
法定代表人：明了
联系电话：010-65549530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远洋国际中心A座4层
邮政编码：100000

受托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系电话：82253558    传真：82253565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
邮政编码：100029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
帐号：110060739012015026873

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后，就北京钻石大厦项目的评估事宜订立本合同。

第1条 委托估价基本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对下列房地产在【2019】年【10】月【25】日的价值进行评估：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19号楼，房产证编号为：京房权证海其字第0073873号，土地证编号为京海国用（2006出）第3712号

第2条 甲方义务
2.1 甲方应及时将委估房地产的产权状况、利用现状、经营状况、税费缴纳情况或建造费用等估价所必要的资料提交给乙方，或配合乙方向有关部门、单位或个人查阅、抄录委估房地产估价所必要的资料。
2.2 乙方在估价期间需到现场勘察，甲方有义务陪同并提供方便和配合。
2.3 甲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评估费。

第3条 乙方义务
3.1 合同签订后，乙方应根据甲方的估价需要，对委估房地产予以客观、公正、科学的估价。
3.2 乙方应于收到甲方交付的全部估价基础资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书面估价报告书，书面报告估价结果。
3.3 乙方对甲方提供委估房地产的文件资料应妥善保管，并尽保密之责，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公开或泄露给他人。在本合同终止后，乙方仍然负有保密义务。

第4条 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及开票要求
4.1 合同价款
4.1.1 本合同的总价款为人民币捌万伍仟元整（RMB￥85,000元），该总价款为包含增值税的价格。乙方不应再以任何理由就其提供本合同约定的服务向甲方收取除上述总费用之外的任何其他费用，本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4.1.2 支付方式: 甲方收到最终版书面评估报告并经甲方确认后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费用。
4.2 付款提示
4.2.1 在达到合同约定甲方付款进度时，乙方应提前3日向甲方发出提示付款的书面通知。
4.2.2 若甲方对乙方提出的付款通知有异议的，甲方将在收到该付款通知七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发出异议通知且暂时停止支付，并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经甲方同意确认后，甲方再行支付该笔费用。
4.2.3 若乙方未及时发出书面通知导致甲方未支付的，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4.3 乙方为增值税[ 一般 ]纳税人。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款项之前，必须提供正式、有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若乙方不提供有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甲方有权拒绝支付该笔款项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同时，乙方不得因此而停止工作。
4.4 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信息
甲方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北京红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110108744733522B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19号楼钻石大厦B-102
联系电话：010-56678005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银行帐号：327261905982

乙方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110106722616974K
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联系电话：82253558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
银行帐号：110060739012015026873
乙方保证上述开户银行及帐号为实际接收本合同款项的银行及帐号，否则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乙方承担。
4.5 本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赔偿金、补偿的费用、滞纳金、奖励金、罚金、利息等非合同价款的费用，均为含增值税金额。
4.6 乙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如依照法律、法规涉及需代扣代缴税款事项的，均由乙方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与甲方无关。

第5条 合同的解除
5.1 如甲方非因乙方原因提出解除合同，乙方完成委托事项已经过半，甲方应于达成解除合同时向乙方付清约定的评估服务费；若乙方完成委托事项尚未过半（含50%的进度），甲方应付给乙方约定评估服务费的50%。
5.2 如乙方提出解除合同，则乙方应于达成解除合同时返还已收取的评估服务费并赔偿甲方实际损失。

第6条 违约责任
6.1 甲方不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或履行义务不合约定，乙方有权采取以下任何一项措施：
a 要求限期继续履行交付或协助取得委托估价基本事项所需基础资料的义务；
b 甲方逾期支付评估服务费，应从逾期之日起每天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逾期违约金。
6.2 乙方不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或履行义务不合约定，甲方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a 要求乙方继续进行估价；
b 乙方未按约定进行估价，甲方可要求乙方复估或重估。甲方要求乙方复估或重估，应当在接到乙方提交的估价报告书的次日起３日内，以书面的形式说明正当理由并通知乙方。乙方应当在接到甲方要求复估或重估的书面通知的次日起５日内完成委估房地产的复估或重估报告书，并交付甲方；因复估或重估造成逾期交付估价报告书的，应当按本条c项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c 乙方未按约定的期限提交估价报告书，甲方有权要求适当减少合同价款并从逾期之日起每天按评估费用总额的0.3%加收逾期违约金。乙方逾期提交估价报告书超过3日的，甲方有权解除/终止本合同，甲方解除/终止本合同的，乙方除应支付至解除/终止日的逾期违约金外，还应支付相当于本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
6.3 任何一方在履行期限届至前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将不履行合同义务，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相应的损失。
6.4 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保密义务的，乙方除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费用外，还应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并赔偿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6.5 自甲方发出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的书面通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一次性付清违约金。逾期支付的，按照应付违约金每日万分之五支付滞纳金，自逾期支付之日起至乙方向甲方实际付清之日止。若甲方尚有部分服务费用未支付乙方的，甲方有权从该笔费用中先行抵扣相当于违约金及滞纳金数额之款项。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所遭受损失的，甲方有权继续向乙方追偿。

第7条 保密条款
7.1 无论本协议是否已终止，任何一方对于本协议之签署、履行及协议内容以及一方在合作过程中因签署及履行本协议而知悉或收到的有关协议其他方的商业秘密、专有信息、客户信息（统称为“保密信息”）均负有保密义务。双方承认保密信息构成有价值的商业秘密。双方同意严格按照本合同的规定使用对方的保密信息，未经对方的事先书面许可，不得向第三方，或允许向第三方直接或间接地透露保密信息。双方同意：
a 对保密信息保密，并采取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双方采取的用于保护自身保密信息的措施）防止未经授权地使用及透露保密信息；
b 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保密信息或由保密信息衍生的信息；
c 除了本合同确定的应用范围外，不得在任何时候使用保密信息。
7.2 双方不负责保护以下信息：
a 已公开的信息；或
b 由另一方从不受保密限制的第三方获得的信息；或
c 未参考保密信息而由另一方独立开发的信息；或
d 依据法律的规定或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可以获取此信息的司法、政府机构的要求必须公开的信息。接到此类要求后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另一方，使另一方了解将要披露的内容并提出意见。
7.3 本条款项下的义务适用于任何保密信息，或根据双方事先或目前合同由甲、乙方提供给对方的其他专有和/或保密信息。
7.4 本合同终止后，双方应立即自费将保密信息物归原主，并归还所有含保密信息的文件或媒体及其复制件或摘要。双方不得就此要求经济补偿。
7.5 合同确定业务的双方员工。如果参与本合同确定业务的双方员工不再继续参与本项目，则该方应确保立即终止该员工获得对方保密信息和信息源的途径。
7.6 本合同终止后，本条款规定继续有效。

第8条 反商业贿赂条款
乙方保证不得向甲方负责人、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提供不正当经济利益。如乙方向甲方负责人、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提供任何本协议约定之外的经济利益，包括但不限于中介费、回扣、顾问费、辛苦费、旅游费、纪念品等，均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立即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按本协议总价款10%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因此给双方或第三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均由乙方负责赔偿；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他法律规定将相关责任人交由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如甲方负责人、经办人或其他相关人员在本协议谈判、签订、履行过程中，向乙方索要、收受任何本协议约定之外的经济利益，乙方均有义务立即向甲方举报相关人员的行为，甲方设定专用邮箱接受乙方的投诉：fengxianjc@sinooceangroup.com

第9条 通知
9.1 以本合同为目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通知均应以亲自递交、邮递、特快专递或传真发至文首列明的联系地址和/或联系方式，否则不发生效力。如果拟接受通知的合同一方的联系地址和/或联系方式发生变更，则其应毫不延迟地通知另一方这一变更情况。
9.2 通知被视为送达的日期应按如下方法决定：
a 专人递交的通知在专人递交之时视为有效送达；
b 以（预付邮资）的挂号信件发出的通知，应在寄出日（以邮戳为准）后第七日视为有效送达；
c 以快递发送的通知应于交予合法的快递服务发送后第三日视为有效送达；
d 以图文传真发出的通知，在传送日后第一个工作日视为有效送达。

第10条 继承
本合同生效后，无论甲方或乙方的名称、组织形式、企业性质、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投资者等发生任何变更，甲方或乙方应继续或要求其权利义务的继承人恪守并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之相关义务。

第11条 不可抗力
因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火灾、战争、暴乱、罢工及其他合同双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遭遇上述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将相应情况用书面通知对方，并于七（7）天内提供不可抗力发生的详情及本合同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根据不可抗力事由对履行本合同影响的程度，由双方协商解除本合同，或者部分免除本合同的履行义务，或者延期履行本合同。

第12条 不弃权
本合同的任何条款或表述均不得被视为对一方权利的放弃，任何违约行为亦不得被同意免除或放弃追究另一方在某方面的违约责任，并不意味着免除或放弃追究该另一方在其他方面或后续发生的违约责任。

第13条 附件
本合同所有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14条 可分割性
本合同及其附件中所包含的任何条款在被认为无效或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情况下，该条款的无效性或不可执行性不得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

第15条 完整合同
本合同构成各方对本合同所涉事项的完整合同，它取代了此前各方就该等事项作出的任何口头或书面合同或许诺。

第16条 修改
对本合同的任何修改均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经本合同双方签字并盖章后才能生效，本合同中未经修改的其他条款仍然有效。

第17条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17.1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17.2 因本合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由本合同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应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诉讼方式解决。
第18条 标题
本合同中的标题仅作为参考，不影响本合同的含义及其解释。

第19条 生效及文本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或签字（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之时起生效；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签署页）
甲方：北京红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


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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